附件10
新闻摄影作品报送要求及推荐表

    所有作品报送时，须用A4纸打印《推荐作品目录》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同时，报送关于履行相关程序（包括作品公示时间、地点、公示结果等情况）的说明，须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一、纸质材料报送要求

1.照片不论单幅或组照，每幅照片的长边一律为8 英寸，用硬卡纸装裱。硬卡纸要求为浅色，长度为31cm, 宽度为21.5cm（附后）。

    2.组照作品每组5-8幅，不足5幅按单幅处理，超过8幅 （不含），取消参评资格。组照作品报送时请在装裱后用胶带将每幅作品的卡纸按顺序连接在一起。组照中的单幅照片均有可能获奖，报送时不必分开做单幅处理。

    3.请在卡纸正面下方填写与发表时相同的标题、说明。卡纸背面请填写表内各项内容，作者署名以发表时为准，作品的编辑必须是该作品的编辑。

    4.作品标题与说明必须与样报完全相同，如有修改，取消参评或获奖资格。发表时没有标题、说明的，可从当期报道中摘要，但内容不得超出当期报道范围。把首次发表作品的样报装在信封里, 并把信封按规定粘贴在卡纸的背面（样报要求是刊登参评作品的完整报纸版面，刊物要求寄送1本完整样刊）。新媒体新闻摄影作品要求有登载作品的完整网页打印件。没有样报、样刊、网页打印件视为未曾公开发表过，不予评选。

    5.未公开发表的照片，导演摆拍的照片，合成及拼接照片，增加、删减影像内容的照片，特技照片和利用图片软件对色阶、色彩反差、饱和度、灰度等调节过度影响作品真实性的照片不予评选。

二、网络系统报送要求

按照有关内容要求，录入电子《推荐表》；将盖章后的纸质《推荐表》扫描为PDF版，上传在“上传推荐表PDF”位置；上传作品电子版，包括图片、说明文、版面三项。图片要求：长边不小于3000 像素，文件不小于2MB；版面要求：见报图片所在版面，PDF电子版文件或翻拍件，文件不小于2MB。

新闻摄影作品卡纸正面图（缩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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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贴8英寸(长边20CM)照片




标题                                                                

说明                                                                

                            21.5 cm


注：浅色卡纸，长31cm，宽21.5cm

新闻摄影作品卡纸背面图（缩小样）

请把装有首次发表作品样报的信封粘贴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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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情况属实。

             （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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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cm                         注：浅色卡纸，长31cm，宽21.5cm


